
公 告 
 中華民國 115年 5月 11日 

一、依據桃園市 115年度國民小學教師聯合甄選分發簡章辦理。 

二、桃園市 115年度國民小學教師聯合甄選錄取名額（正取名額、

備取名額）及參加複試名額，公告如下： 

甄選類別 正取名額 備取名額 進入複試名額 

普通班一般教師 240 120 480 

原住民重點學校 

普通班一般教師 
5 5 15 

普通班閩南語專長教師 1 1 5 

普通班客語專長教師 1 1 5 

普通班自然專長教師 8 8 24 

普通班英語專長教師 20 20 60 

普通班音樂專長教師 3 3 15 

普通班視覺藝術專長教師 2 2 10 

普通班體育專長教師 0 0 0 

專任輔導教師 

（含合聘教師) 

一般：63 

合聘：7 
70 140 

身心障礙班教師 59 59 118 

資賦優異班教師 7 7 21 

羅浮拉號原住民族實驗小

學普通班一般教師 
1 1 5 

光華哈嘎灣原住民族實驗

小學普通班一般教師 
1 1 5 

普通班原住民族語文專長

教師 
1 1 5 

註：若有不足額錄取情形，該類科之缺額將於公告分發缺額時調整。 


